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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
关事项的规定和关于对配偶子
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
人员加强管理的两项暂行规
定，经4月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审议之后，连日来成为反腐倡
廉热议话题。

近年来，我国部分腐败官
员，与移居海外的配偶和子女
里应外合，将贪污受贿的大量
资产暗中转移到国外，一旦势
头不对就抽身外逃,这种现象引
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贪官频频成功外逃 引发群起效仿
已形成巨大的隐形产业链
有国际机构专门为其子女留学和配偶定居提供服务

中国学者近日宣布，日军侵华时期，被日本宪兵
队以“特别移送”方式交给关东军第731部队进行人
体实验的受害者中，已有1467人的身份得到确认。据
专家估算，这个被日本侵略者称作“马路大”的群体，
至少在6000人以上。

所谓“马路大”，是731部队对那些接受人体实验
的受害者的污辱性称呼。在这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细
菌战部队的特设监狱里，他们一律无名无姓而只有编
号，像动物一样被强制接受各种细菌或毒气的折磨，
或被活活冻死，最终毁尸灭迹，无一生还。

翻开历史档案，你会发现，他们在跨进那道地狱
之门前，其实都曾生动地活过、笑过、抗争过、战斗过。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为抗日奔走。

兄弟二人先后被日本宪兵抓走

在他去世将近70年之后，已经很难有人说得清
楚，朱云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给亲友留下了腼腆如大姑娘的印象，在日本宪兵
队拍摄的照片上，身陷绝境的他身姿挺拔，目光炯炯。

今年4月，他的名字和照片被制成黑底白字的牌
位，贴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的纪念长廊
上，旁边是比他年长两岁的哥哥朱云彤。他们都是死
于731部队人体实验的“马路大”。

他们作为抗联战士，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从事
地下情报工作，替苏联红军搜集日军情报。

1941年，他们先后被日本宪兵队逮捕。

成为人体实验材料

一番审讯之后，东安宪兵分队对朱云岫做出如下
结论：“该人性情狡猾，胆大妄为，在密山县辖各地诈
称为特务机关或宪兵队之密侦，干尽坏事，无悔改之
意。”

在呈报给上级的审讯报告中，东安宪兵分队认
为：“该人入苏及返满后的恶行危害甚大，对其应严加
处置，故认为最适合特别移送。”

所谓“特别移送”，是731部队和关东宪兵队等秘
密策划协同执行的一项非人制度，一方面解决了731
部队进行人体实验所需材料的来源问题，另外也便于
各地军、警、特、宪机构对被捕的抗日人员和反法西斯
志士进行秘密处理。

和弟弟朱云岫一样，晚4个月被捕的朱云彤也未
能逃脱沦为“马路大”的命运。

难以想象的“魔窟”生活

“马路大”大致包括下面这些人：中部战线、北部战
线俘虏的八路军官兵、国民党官兵，以及在各个城市、农
村从事抗日活动的知识分子和工人等；在哈尔滨市内以
及周边地区被捕的苏联红军士兵、情报人员及其家属。

无论性格刚烈的朱云彤，还是腼腆的朱云岫，一
旦关进731部队特设监狱便从此无名无姓，他们只拥
有一个三位数的编号。

因此，研究者几乎无法在众多“马路大”中找出这
对亲生兄弟，甚至连他们何时死于何种人体实验都无
法确认。后人只能根据那些加害者只言片语的证词，
勉强还原这个“食人魔窟”里的场景和数以千计受害
者的群像。 (据《京华时报》)

揭秘日军731部队细菌实验
受害者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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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逃贪官人数仍是待解之谜，已形成隐形产业链

随着开放大门的敞开，越来越多的
国人走向世界留学、经商、移民，其中包
括不少官员的配偶和子女。

目前，公众把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
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
籍或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官员，
称之为“裸官”。在以往外逃贪官中，“裸
官”就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在外逃贪官中，那些身份高、案值

大者，多看中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
国家。身份较低者则选择拉美、非洲、东
欧或者周边国家。太平洋岛国和中美洲
一些国家，也是一些外逃贪官的热门选

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
师李成言分析。

从近年披露的情况分析，外逃贪官
中有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
振东、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长周金伙、河
南烟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厦门市原
副市长蓝甫、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
秀珠、贵州省原交通厅长卢万里、黑龙
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等等。
据知情人透露，在贪官外逃的过程

中，已形成一个巨大的隐形产业链。有
些国际服务机构，就专门通过为贪官子
女留学和配偶定居提供服务，为官员转

移财产，从中获利。
我国到底有多少外逃贪官呢？迄今

仍没有统一的说法。几年前，有媒体称，
据商务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逃
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
亿美元，人均卷走近1亿元人民币。

上述数据，一直被媒体广为引用，
但2010年4月25日，商务部新闻办有关
负责人却表示，商务部从未正式做过此
类调查，也未发布过此类报告。

目前看来，外逃贪官人数仍是待解
之谜，但从以往披露情况分析，显然不
会是一个小数目。

贪官频频成功外逃，给国内“潜伏”者起到示范效应

多位受访专家坦言，贪官之所以
能成功外逃，说明制度仍存在明显漏
洞，这不但对反腐败成效形成了重
创，还使我国政治、经济、军事安全
处于危险状态，严重损害我国的国际
声誉。
“有些官员平时已有外逃征兆，而

有关部门对此类‘潜在’贪官监管失效，
以至贪官外逃变得容易。”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员尹韵公分析道，“贪官不断
外逃，与国内反腐高压态势有关，但贪

官之所以能在敛财后卷款外逃，直接原
因是监管部门并未掌握其家庭财产及
家庭成员情况。”

他认为，目前我国在司法引渡方面
与国际水平并未完全对接，这给外逃贪
官增加了侥幸心理。目前，我国虽已与
数十个国家签署了引渡协议，但大多数
发达国家并不在其中。
“配偶和子女移民国外的官员，不

一定就是贪官。但想办法把配偶和子女
先弄到国外，为自己留条后路，则是现

代贪官惯用的伎俩，已非秘密。”国家行
政学院研究员、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
秘书长胡仙芝博士认为。
“贪官频频成功外逃，对国内潜伏

的贪官，也起到示范效应。”胡仙芝担忧
地说。

尹韵公说，“值得警惕的是，有些外
逃的贪官，之前掌握国家有关领域的重
要机密内容，他们外逃后，易被敌对势
力收买拉拢，对我国政治、军事、经济造
成潜在威胁。”

中央多次剑指“裸官”，“关口”将会越来越紧

中央和地方近年出台的多种规定
剑指“裸官”，如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对包
括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情况进行申
报，对县处级以上官员进行婚姻及家庭
涉外情况普查等等。另外，有些地方还
出台了官员个人情况报告制度。

2009年9月，中纪委十七届四次全
会首次提出要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
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2009年11
月，深圳规定“裸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

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为了防止“裸
官”外逃，广东省委组织部还规定省管
干部提拔前须报告12项个人信息。

2010年2月22日，监察部发布《国家
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其中“研
究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
的公职人员管理相关规定的具体落实
办法”赫然在列。这也是“裸官”监管第
一次作为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工作
重点对外公布。

同时，中央推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建设的进程也在加快。2010年1月中纪
委十七届五次全会强调，要扩大官员财
产申报的范围，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
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

最近，中央审议两项暂行规定，再
次剑指“裸官”。

种种迹象表明，随着我国制度反腐
日趋成熟，贪官外逃的“关口”将会越来
越紧。 (据《瞭望》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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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振东（右）被引渡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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